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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道歉法例的公眾諮詢  
 
 

目的  
 
  本文件旨在簡介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
過往就調解督導委員會(下稱"督導委員會")1進行有關在香港制定道歉法

例的公眾諮詢所作的討論。  
 
 
現行情況  
 
2.  香港現時沒有詳盡的法律定義說明"道歉"的涵義，也沒有任何

法例訂明作出道歉的法律後果。嚴格來說，單是道歉不大可能被用以裁

定法律責任。法院是決定某人是否須負上法律責任的唯一及最終審裁

處。事實上，任何人即使承認自己疏忽，但舉例來說，假如法院認為該

人作出承認是因為他不熟悉法律標準，該項承認過失的意義就會成疑，

法院不一定裁定他的行為有構成疏忽。話雖如此，人們似乎普遍認為道

歉會自動構成承認過失或法律責任。  
 
3.  道歉法例不是嶄新的概念，並可見於多個海外司法管轄區。據政

府當局所述，當局檢視了56個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道歉法例(包括蘇格蘭

的法令草案)後，清晰可見的全球法律趨勢如下：  
 

                                                           
1 由律政司司長在2012年成立和擔任主席，並由律政司提供支援。督導委員會轄下設有3個小

組委員會，分別負責規管架構、評審資格，以及公眾教育和宣傳的工作，為進一步提倡和

發展香港的調解服務提供意見和支援。  



(a) 涵蓋面越趨廣泛(採納全面道歉  ⎯⎯  即當中包含承認過失，而

非有限度道歉  ⎯⎯  例如表達歉意或同情而當中不包含承認

過失)；及  
 
(b) 適用範圍越趨普遍(涵蓋非刑事法律程序，包括紀律處分程序)。 

 
 
在香港制定道歉法例  
 
4.  律政司成立的調解工作小組在2010年提出多項建議，當中包括

值得由一個適當組織更全面探討應否制定道歉法例來處理道歉產生的

問題，從而增加和解機會。為此，督導委員會轄下的規管架構小組委員

會成立了道歉法例小組來跟進這項建議。  
 
5.  督導委員會在檢視規管架構小組委員會所擬備的報告後，於

2015年6月22日發出《在香港制定道歉法例  ⎯⎯  諮詢文件》(下稱"《諮

詢文件》")，展開為期6星期的公眾諮詢。督導委員會在公眾諮詢中提出

下列建議︰  
 
(a) 應在香港制定道歉法例，藉澄清道歉的法律後果，提倡和鼓

勵道歉，以促使各方可以友善地和解爭議；  
 
(b) 道歉法例適用於民事及其他形式的非刑事法律程序，包括紀律

處分程序；  
 
(c) 道歉法例涵蓋全面道歉；  
 
(d) 道歉法例適用於政府；  
 
(e) 道歉法例明文訂明，以道歉方式承認申索，就《時效條例》

(第347章)而言不構成對訴訟權作出承認；  
 
(f) 道歉法例明文訂明，道歉不得使道歉者可得的或本可得到的

承保範圍受到影響；及  
 
(g) 道歉法例以獨立成章的形式制定。  

 
公眾諮詢會在2015年8月3日結束，督導委員會屆時會考慮在諮詢期內

收集所得的意見，並作出最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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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討論  
 
6.  當局曾於事務委員會在2015年6月22日舉行的會議上，向事務

委員會簡介《諮詢文件》。下文各段綜述委員及香港大律師公會(下稱"大
律師公會")所提出的主要意見。  
 
7.  大律師公會原則上支持制定道歉法例，以提倡和鼓勵道歉，藉

以促使各方可以友善地和解爭議，也藉此澄清道歉的法律後果。大律師

公會將會審慎研究《諮詢文件》中提出的建議，並會相應提供意見。  
 
8.  一名委員詢問，根據擬議的道歉法例，倘若造成傷害的人拒絕

就受傷害的一方所蒙受的損失及痛苦，向後者表達他／她的歉意，該人

將有何法律後果。督導委員會表示，擬議道歉法例的目的並非要強迫作

出道歉。道歉法例主要旨在提倡和鼓勵道歉，以促使各方可以友善地和

解爭議。督導委員會所構想的擬議道歉法例應由3項元素組成。首先，

作出道歉在法律上不會構成承認法律責任。其次，造成傷害一方作出道

歉並承認過失或責任，在由原告人進行的法律程序中不會被接納為確立

法律責任的證據。此外，道歉不會與法院就法律責任所作的裁決有關。 
 
9.  關於擬議道歉法例應涵蓋全面道歉的建議方面，督導委員會解

釋，作出此項建議，原因在於全面道歉被視為較有限度道歉或不道歉更

為有效。這個結論與加拿大最新的道歉法例及《道歉(蘇格蘭)法令草案》

所採用的方式一致。  
 
10.  至於在擬議的道歉法例下，非刑事法律程序的涵蓋範圍方面，

督導委員會表示，擬議道歉法例應否適用於紀律處分程序(屬民事法律程

序性質)及規管法律程序2 (介乎民事與刑事法律程序之間)，正反論據各

有不少；因此，督導委員會請公眾人士就道歉法例應否同樣適用於該等

程序的事宜發表意見。  
 
11.  有委員又詢問，當局不建議在擬議的道歉法例下，把事實陳述

附隨於道歉，箇中原因為何。督導委員會表示，在擬議的道歉法例中涵

蓋事實陳述有其利弊。贊成把道歉法例應用於事實陳述的主要論據是，

事實陳述如不受保護，人們可能只會作出空洞的道歉，使道歉失去意義

和作用，甚至被視為言不由衷。另一方面，也有反對把道歉法例應用於

事實陳述的論據。如事實陳述不可接納為證據，原告人的申索或會受到

不利影響，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在有關事實在其他情況下不能透過特定的

透露取得時)甚或受到壓制。有鑒於此，督導委員會沒有就道歉法例是否

                                                           
2 規管法律程序指涉及規管機構根據成文法則行使規管權力的法律程序，例如在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571章 )成立的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或證券及期貨事務上訴審裁處席前提起

的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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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應適用於附隨於道歉的事實陳述提出任何建議，並請公眾人士就此發

表意見。  
 
 
最新發展 

 
12.  政府當局將會在事務委員會訂於2016年2月22日舉行的會議

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在香港制定道歉法例的公眾諮詢的結果。  
 
 
相關文件 

 
13.  附錄載有相關文件一覽表。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4 
2016年2月17日  
 



附錄  
 

擬議道歉法例  
 

相關文件一覽表  
 
 

日期  會議  文件  

2015年6月22日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員會  
政府當局有關"制定道歉法例的公眾

諮詢"的文件  
立法會CB(4)1168/14-15(05)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4)1427/14-15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4 
2016年2月17日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ls20150622cb4-1168-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ls20150622cb4-1168-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ls20150622cb4-1168-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ls20150622.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ls20150622.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ls20150622.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ls20150622.pdf

